石鼓区2023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

绩效执行结果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等文件精神，按照2023年预算绩效工作安排，现将2023年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总体情况总结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3年，我区组织对1个预算单位和5个项目分别开展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一）整体支出评价开展情况

2023年，我区对应急管理局2022年部门支出进行了整体评价，评价金额为595.91万元。评价等次为良。

（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开展情况

2023年，我区对5个项目进行了重点评价，具体为：1. 石鼓区湘江北路以西中山北路片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970万元，评价等次为中；2.角山镇生活污水处理主管网新建工程1300万元，评价等次为中；3.疫情防控项目3203.49万元，评价等次为良；4.2022年医保基金项目6863.21万元，评价等次为中；5.蒸水石鼓区石鼓保护圈《蒸水北堤ZSBO+000-ZSB1+800)治理工程800万元，评价等次为中。                       
二、存在问题
从总体上看，2023年度安排的项目支出财政资金，在项目立项、程序执行，资金使用管理方面绩效评价结果较好，但各预算单位在效益类绩效目标细化方面、自评评价数据指标分析支撑方面，仍有不足，绩效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从具体评价情况看，还有一些共性和个性问题。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扎实开展绩效评价。按照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对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政策、项目实施效果以单位自评为基础、部门评价为主体、财政评价为引领，有力开展绩效评价。

（二）加强信息支撑提升管理质效。在2023年已实现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预算绩效管理板块全省上线运行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绩效管理智能化，同时积极开展预算绩效业务培训，提高评价工作效率。

（三）强化评价结果应用。持续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评价结果与下一年度预算安排挂钩，对评价不高专项资金给予压减，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强化能力抓落实。多措并举加大业务培训力度，着力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能力及学用成效。以考核抓落实，以绩效促实效，全面督导补齐短板弱项，助推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财政管理绩效提升行动大提升贡献力量。

